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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公告 

 

 

 

                                  

 

 

 

 

经债权人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于 2015年

1月 28 日裁定受理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中浩”）破

产一案；经债务人股东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于

2015年 8月 3日裁定受理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中浩”）

重整一案。 2015年 9月 21日，深圳中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 7-3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自 2016年 3月 21日止。

2016年 4月 1 日，深圳中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 7-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深中浩重整计划的执行期延长至 2016年 9月 21日。2016年 9月 20日，深

圳中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 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延长深中浩重整

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6 年 11月 21日。 

自深圳中院批准延长深中浩公司重整计划以来，深中浩公司积极执行重整计

划。因部分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致使偿债基金份额尚未划转完毕，且需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申请划转股东让渡股份等原因，导致整个

重整计划尚未全部执行完毕。依据重整计划规定，于 2016年 9月 19 日向深圳中

院提出申请，请求深圳中院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6年 11月 21日止。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项规定，2016年 9

月 20日，深圳中院（2015）深中法破字第 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延长深中

浩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6年 11月 21日。 

因深中浩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2016 年 11月 21日，相应延长重整计

划执行的监督期限，有利于重整计划的执行。经管理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项规定，2016年 9月 20日，深圳中院（2015）

深中法破字第 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延长深中浩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

至 2016 年 11月 21 日。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仍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